
遺遺產產贈贈與房地與房地涉及房地合一課稅疑義涉及房地合一課稅疑義

一、新制與現行規定（舊制）有何不同?

答：舊制下，土地係按公告土地現值所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

稅，不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僅就房屋部分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稅；105

年 1月 1日起實施新制，房屋、土地均應按實價計算交易所得課稅。

新、舊制比較表列如下：

 個人部分：

  　制度

項目

舊制

(財產交易所得)

新制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課稅

範圍

房屋：

計算財產交易所

得課稅

․自105年 1月 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土地者，

所得合一按實價課稅：

 1.103年 1月 2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

 2.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

․105年 1月 1日起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

屋使用權：視同房屋交易課徵所得稅

申報

方式

併入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於次年

5 月辦理結算申

報

分離課稅，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

30天內申報納稅

課稅所得

(稅基)

房屋收入－成本

－費用

房地收入－成本－費用－依土地稅法計算的土

地漲價總數額

稅

率

境 內

居 住

者

併入綜合所得總

額按 5%~45%累進

稅率課稅

1. 依持有期間認定：

1年以內：45%、2年以內超過1年：35%

10年以內超過2年：20%、超過10年：15%

2. 因非自願因素：

符合財政部公告的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

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的

房地：20%

3. 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

土地取得之日起算2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

土地：20%

4. 符合自住房地優惠適用條件，課稅所得超

過400萬元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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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境

內 居

住 者

按所得額20%

扣繳率申報納稅

依持有期間認定

1. 持有1年以內：45%

2. 持有超過1年：35%

二、個人在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因繼承取得的房地時，是否要適用新

制?

答：(一)不一定。個人在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的房地：

      1.如屬 104年 12月 31日以前繼承取得者，為使改制前後已持有房

地者權益不受影響，並考量繼承人取得房地的時點及原因並非

其能控制，爰仍適用舊制課稅規定。

  2.屬 105年 1月 1日以後繼承取得者，如該房地係被繼承人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則應適用新制，如係被繼承人於104年 12

月 31日以前取得者，原則適用舊制規定，惟符合新制規定之自

住房屋、土地，得選擇改按新制課稅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

所得，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辦理申報納

稅。

(二)舉例說明，老王取得Ａ房地之後過世，由其子小王繼承該房地，

小王於105年 1月 1日以後出售Ａ房地時，適用新、舊制規定如

下：

被繼承人(老王)

取得房地日期

繼承人(小王)

繼承取得日期

出售時間 適用規定

103年 2月 1日 104年 2月 1日 105年 12月 1日 舊制

105年 1月 2日 105年 2月 2日 105年 12月 1日 新制

104年 6月 1日 105年 6月 1日 110年 6月 2日 原則舊制，但

如符合自住房

地租稅優惠適

用條件者，得

改採新制

三、個人在 104年 12月 31日以前取得房地，在 105年 1月 1日以後死亡，

    由繼承人繼承取得，日後出售時，如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

    如何適用新制?

答：(一)原則適用舊制課稅規定。但如該房地出售前係供自住使用，且符

合新制自住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繼承人得選擇依新制規定，

於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 30日內向國稅局辦理

申報，並適用在課稅所得 400萬元以下免稅，超過 400萬元部分，

按10%稅率課徵所得稅的規定。

(二)舉例說明，老張於 104年 6月 1日取得 B房地並設籍居住，其於

105年 6月 1日過世，由其子小張繼承該房地並繼續設籍該房屋及

2



自住，小張於 110年 6月 2日出售 B房地時，原則適用舊制課稅

規定，即僅就房屋部分的財產交易所得，併入 110年度的綜合所

得總額，在 111 年 5月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如小張主張 B

房地符合新制自住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亦得選擇改按新制規

定，在110年 7月 2日前申報B房地交易所得及繳納所得稅。

四、土地的交易日及取得日應如何認定?

 新制下，房屋、土地的取得日，原則以所取得的房地完成所有權

移轉登記日為準；特殊取得情形的取得日認定如下：

特殊取得情形 取得日

非

出

價

取

得

自行興建的房屋 核發使用執照日(無法取

得使用執照的房屋，為

實際興建完成日)

提供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所分得

的房屋

交換後完成所有權移轉

登記日

原有土地，因政府施行區段徵收該土

地並領回抵價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被徵收

土地之日

原有土地，因土地重劃經重行分配而

取得的土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重劃前

土地之日

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依權利

變換取得都市更新後的房屋、土地

(抵費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之日

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取得抵繳

開發費用的抵費地

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夫妻關係消滅，配偶之一方因行使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的房屋、

土地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該房

屋、土地之日

因繼承取得的房屋、土地 繼承開始日

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圍相當

的房屋、土地

原取得共有物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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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新制課稅範圍的房屋、土地，其「持有期

    間」應如何認定？有哪些特別規定?

答：

(一)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的持有期間認定，原則應自房

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

(二)但個人交易因繼承、受遺贈或配偶贈與取得房地，其持有期間除

個人持有期間外，尚得併計規定的期間：

        1.因繼承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被繼承人持有期間

        2.因遺贈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遺贈人持有期間

        3.因配偶贈與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配偶持有期間

    (三)舉例說明，趙先生於102年 1月 15日購入Ａ屋，於105年 2月 15

日贈與配偶趙太太並完成移轉過戶，趙太太在 106年 8月15日出

售該房屋並完成移轉過戶，其取得日及持有期間如下：

        1.Ａ屋取得日＝105年 2月 15日

        2.Ａ屋持有期間＝4年 7個月

  ＝趙太太持有期間1年6個月（105.2.15~106.8.15）

　　＋配偶趙先生持有期間3年1個月

（102.1.15~105.2.15）

六、個人出售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的房屋、土地，應如何計算交易所得 

    (或損失)及課稅所得?

答：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

      ＝交易時成交價額

－繼承或受贈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

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的價值(註)

－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

  課稅所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

註：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的最近臺灣

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請參閱下題)

七、承上，繼承或受贈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應如何按政府

    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計算調整後的價值?

答：(一)按政府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註）計算調整後的價值，

係指按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的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

指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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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舉例說明，繼承或受贈時的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為

200萬元，當時政府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為100，出售時政

府發布的物價指數為108，則調整後的價值＝200萬元×108／

100＝216萬元。

    註：最近一期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比例，請參閱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站(http://www.stat.gov.tw)/物價指數/統計表/各年月

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稅務專用

八、個人交易新制課稅範圍的房屋、土地，其原始取得成本應如何認定?

答：

取得情形 成本

買賣 成交價額

個人以自有土地自行興建房屋（自地

自建）

土地：取得成本

房屋：實際建造成本

買入土地後，因政府施行區段徵收該

土地並領回抵價地

原取得被徵收土地的取得成本

(徵收時如有領取補償金，該補

償金部分所含的成本，應自成

本中扣除)

買入土地後，因土地重劃經重行分配

而取得土地

原取得重劃前土地的取得成本

(重劃時如有領取補償金，該補

償金部分所含的成本，應自成

本中扣除)

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

銷而塗銷信託登記，信託財產房屋、

土地的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託人名下

委託人原取得房屋、土地的成

本

夫妻關係消滅，配偶之一方行使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的房屋、土

地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房屋、土地

的成本

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的房屋、土地 繼承或受贈時的房屋評定現值

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的

消費者物價指數(註)調整後之

價值

分割共有物(房屋、土地)所取得與原

權利範圍相當的房屋、土地

原取得共有物(房屋、土地)的

成本

註：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為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的最近臺灣地區消

費者物價總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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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人交易房屋、土地如果是因繼承、受遺贈或配偶贈與而取得的，於

    認定自住房地租稅優惠有關「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

    續滿 6年」適用條件時，該持有時間滿 6年如何認定?

答：新制下，個人交易的自住房地如因繼承、受遺贈或配偶贈與而取得

    ，於認定自住房地租稅優惠有關持有期間滿 6年的條件時，該持有

期間除個人持有期間外，尚得併計被繼承人、遺贈人及配偶的持有

期間，惟持有人於該期間內亦須符合自住房地條件： 

(一) 因繼承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被繼承人持有期間

(二) 因遺贈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遺贈人持有期間

(三) 因配偶贈與所取得的房地

持有期間＝個人持有期間＋配偶持有期間

註：個人持有期間及所併計被繼承人、遺贈人或配偶的持有期間

    ，該個人、被繼承人、遺贈人或持有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

須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情形。

十、老王105年 7月 1日取得Ａ房地並設籍該房屋及自住，老王於110年

     7月 1日過世，由其子小王繼承並繼續設籍及自住，小王於111年

     7月 1日出售Ａ房地時，得否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答：小王出售Ａ房地前 6年期間[包括小王持有期間 1年(110年 7月 1

日至 111 年 7月 1日)及老王持有期間 5年(105 年 7月 1日至 110

年 7月 1日)]，均符合辦竣戶籍登記及居住條件，如該期間內無

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且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未

曾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則小王出售Ａ房地即得適用自住房地

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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